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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1 頁

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聯絡人：劉瑜
聯絡電話：(08)7320415#3618
傳真：(08)7320185
電子信箱：a002677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東港鎮以栗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月13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管字第114500531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三 (376530000A114500531100-1.pdf、376530000A114500531100-2.ods)

主旨：函轉桃園市政府教育局「114學年度外縣市入學桃園市國

中新生調查表」1份，請協助轉知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桃園市政府教育局114年1月7日桃教中字第

11400010411號函辧理。

二、本案請貴校轉知應屆畢業生設籍於桃園市且欲返回桃園市

就讀國中者，依前開函文協助處理。

三、檢附原函影本及附件各1份。

正本：各國小、國立屏東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學務管理科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





